
教师， 因以 “教书育人” 而赢得人们的广泛尊敬， 被赋予多项合法权益， 并有多项司法保护制度。 各国对教师

的司法保护主要体现在劳动争议、 校园事故、 损害赔偿、 刑事处罚等方面的立法规制。
教师劳动争议的救济通常包括诉讼救济和非诉讼

救济两个方面。 各国以教师法为依据明文规定了教师

申述、 复审、 纠正、 补偿和撤销处分等救济制度。

在日本， 教育纠纷首先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处

理， 公立中小学由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主管。 对主管

部门的处理不服的， 可上诉所在地区的人事院或者人

事委员会、 公平委员会， 如对其裁决仍不服， 可上诉

司法机关，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不经过人事院或人事委员会、 公

平委员会的裁决， 不得上诉司法机关。 因此， 教育纠

纷的处理一般是经过先民间、 后行政、 再司法的程序

办理。

澳大利亚根据 2009 年 《公平工作法》 建立了公

平工作委员会， 取代了澳大利亚劳动关系委员会， 成

为新的全国性劳动关系仲裁机构。 委员会的成员主要

包括： 一名主席， 必须是曾经或正在担任联邦法院的

法官； 若干副主席， 必须是曾经或正在担任联邦法院

的法官， 或是曾担任过州立法院的法官； 若干委员，

必须具备劳动关系、 法律或者商业与工业方面的专业

知识或工作经验。

教师劳动争议发生后， 教师与校长必须首先对争

议事项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协商。 在未获解决的情况

下， 教育部将就该事项与双方进行磋商， 并努力促成

争议的解决。

如果争议仍未解决， 教师或教育部就可以将争议

诉诸公平工作委员会。 委员会接受后， 先对双方进行

调解， 如果调解不成， 则可进入仲裁程序。 在仲裁程

序中， 委员会可以通过搜集证据、 询问证人、 要求当

事人参加不公开的会议、 举行公开的听证会等手段来

对争议事项进行调查， 然后作出仲裁决定。 当事人对

裁决不服的， 可向委员会申诉。 委员会在认为该申诉

符合公共利益要求的条件下可进行受理， 并进一步采

集证据和收集信息， 从而作出最后裁决， 包括维持、

撤销或变更原决定、 对申诉中涉及的主要事项作出进

一步的裁决等等。 委员会对申诉作出的裁决具有终结

性， 当事人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 才能向法院正

式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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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法院对校园人身伤害事故形成了一些基本责

任认定标准。

对学生照管责任的认定。 美国法院在确定学校对

学生的照管职责时， 并不是要求教师履行无限的管理

职责。 法官认为， 教师无法注意到每个学生的活动，

因而只需尽一般照管责任， 如果教师明知存在特殊的

危险， 而没有特别注意， 才担负个别照管的职责。 因

学生违反规定而导致伤害发生时， 如果学校制定了合

理、 明确的安全规章制度， 法院将减轻学校和照管人

员的责任。

对体育活动受伤责任的认定。 体育运动中， 如果

因器材放置不当、 存在危险因素、 竞赛选手搭配不

当、 诱导学生从事其身心未有准备的活动， 在危险场

合开展体育活动， 法院一般会认定学校或指导老师有

过失。 加拿大法院总结出了认定体育课伤害事故的责

任标准： 一是体育锻炼项目是否适合学生的年龄和状

况； 二是学生是否接受过做这种运动和避免危险的指

导和训练； 三是体育设备是否安全且配备适当； 四是

这一活动是否被适当监管。 这四项标准， 如果违反其

中的一项即构成责任关系。

对实验室事故责任的认定。 学生进行危险的化学

实验以及在给学生安全指导过程中， 实验教师需要负

高度照管职责。 但未经教师允许从药房取出化学药

品， 或从事未被许可的实验， 学生应有过失。 如果伤

害是由于学生本人导致、 未被同意或无法预见的行为

引起， 法院一般认定学校或指导教师无过失。

对学生课外活动责任的认定。 美国法院认为， 当

明知学生在课间休息时会在某一室外场地聚集， 学校

需要安排人员提供照管措施； 学校工作人员不对一个

放学后仍留在学校内等待私人接送的学生承担责任；

如果学校人员知道或应当知道学生正在校园内打球，

并侵害其他同学时， 学校就应对其未能采取必要措施

保护受伤学生的过失承担责任； 老师暂时离开教室或

学校事故发生地点时， 如发生伤害事故， 教师并不必

然负过失责任。

对学生自杀责任的认定。 美国法院认为， 学校管

理人员在知道学生有自杀行为时， 有义务尽量阻止自

杀事件的发生， 同时有义务将该情况及时告知家长。

对校园事故的认定

校园发生损害事故， 根据划分责任的

原则， 学校有可能负有赔偿责任。 而学校

赔偿金从何来， 这里面又有多种情况。 有

的属于国家赔偿， 有的可能属于商业保险

赔偿。 在明确责任教师的情况下， 有的国

家会向教师追偿， 但有的国家就不会向教

师追偿。

赔偿方式。 一是国家赔偿。 日本各级

学校的教师， 均属于公务员， 其身份受到

国家公务员法或地方公务员法的约束及保

障。 日本 《教育公务员特例法》 规定， 国

立学校和公立学校行使的是公权力， 在其

经营管理过程中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造成

损害的， 应适用国家赔偿法， 由国家负责

赔偿。 德国从 1971 年起， 大、 中、 小学

生以及幼儿园的儿童都在事故保险的保护

之内， 一旦学生发生人身伤害， 即可得到

保险赔付。 二是社会化多渠道赔偿。 在美

国， 教师由教育董事会任用而成为公务雇

员， 并与董事会签订合同。 英国与美国类

似， 教师的任用权在地方教育局， 任用

时， 教师需与地方教育局签订合同。 在教

师属于公务雇员的国家， 学生人身伤害赔

偿除了通过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方式加以

解决外， 一般采取赔偿责任社会化途径来

解决， 即通过保险途径解决。

个人追责方式。 一是个人不负责赔偿

责任。 法国对公立学校教师的民事责任由

国家承担， 如果涉及教师的公务上的过

失， 由国家负民事责任， 与教师无关。 对

于公立学校的设施或管理上的瑕疵造成的

学生伤害事故， 由学校承担无过错责任。

二是个人要负一定的赔偿责任。 日本国

立、 公立学校适用国家赔偿法， 学生人身

伤害赔偿由学校负担。 但是在教师存在故

意或重大过失时， 由学校向教师索要替其

支付的赔偿金。 美国一些州规定， 如果一

般人遇此情况对危险有预见的可能而仍未

加防范以致造成学生伤害的， 教师应承担

过错责任。 在英国， 教师如有不法行为

时， 由雇佣者负其责任， 教师个人因其过

错会受到追偿。

对损害事故的赔偿

对涉及教师的刑事犯罪， 一般是单独

制定处罚标准。 单独制定处罚标准， 并不

是一味地放宽， 相反， 而是更加严格。 对

教师中的害群之马进行有效的惩治， 是为

了保护教师队伍的纯洁性， 维护教师的良

好声誉。

单独设立罪名。 代表国家有德国、 瑞

士、 日本等国。 《德国刑法典》 规定的对

被保护人的性滥用罪， 就是指行为人与受

自己教育、 培训或监护的未满 16 岁或者

未满 18 岁的人实施性行为。 《瑞士联邦

刑法典》 规定的被保护人的行为罪， 就是

指行为人利用与 16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之

间具有教育、 照料或工作的从属关系发生

性行为， 以及行为人利用此等从属关系引

诱未成年人发生的性行为。 《日本改正刑

法草案》 规定的奸淫被保护者罪， 就是指

行为人使用阴谋或者威力对自己基于身

份、 业务、 雇佣等关系所保护或监督的不

满 18 岁的女子实施的奸淫行为。 《美国

模范刑法典》 关于败坏未成年人和诱奸罪

中， 规定的特定关系人包括了不满 21 岁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对其福利负一般监督

责任的人。 关于卖淫及相关犯罪中有关条

款规定的特定关系人也包括了与被害人具

有父母子女关系、 监护关系或者对其有照

看、 保护义务的人。

单独规定处罚标准 。 《德国刑法

典》 规定， 促使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

一般行为人实施的处 3 年以下自由刑和

罚金刑， 而与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人在教

育、 培训、 监护、 职务或工作上有从属关

系的人实施的， 处 5 年以下自由刑和罚

金。 《西班牙刑法典》 规定， 未成年人的

尊亲属、 监护人、 看管人、 保育人、 收养

人、 教师以及在实质或形式上对未成年人

具有性行为责任的人， 处以 5 年至 9 年徒

刑。

制定加重处罚标准。 《葡萄牙刑法

典》 规定， 与未成年人具有教育、 扶助、

收养关系对其进行性侵犯罪的， 都要加重

处罚。 《西班牙刑法典》 有关未成年人的

性犯罪中对涉及特定关系人的处罚， 都要

按加重处罚规定处理。 《土耳其刑法典》

规定， 凡是教练或其他负有监管责任的

人， 对未满 15周岁， 或已满 15 周岁， 但

对性侵害行为的法律后果缺乏理解能力的

人进行性侵害的， 按照相关条款规定的刑

罚加重处罚。

（来源： 中国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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